
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贯彻落实玉溪市人民政府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玉红政办发〔2017〕41号)文件要求，依法公开政务内容，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工作，全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相关政策、政务信息，现将我局2017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一、概述
红塔区住建局内设局办公室、行政审批股、住房与房地产管理股、城乡建设股、建筑市场管理股、人民防空股6个股室和下辖红塔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局、红塔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红塔区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加挂红塔区公房管理办公室牌子）、红塔区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红塔区城建档案馆、玉溪建筑设计院、玉溪市政规划设计院7个事业单位。红塔区住建局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成立了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明确了局办公室为信息公开责任股室，确定了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局机关各股室配合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范围
根据《条例》和《红塔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要求，编制本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目录，按目录对政府信息进行了分类梳理和公开。
（二）主动公开情况
1. 政府网站信息公开情况
2017年，累计公开信息796条。其中通过本单位网站公开公开政府信息56条；通过报刊、政务公开栏、政务微信、电子显示屏、宣传单（册）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和渠道公开信息740条。
2. 2017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
（1）强化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重点围绕2017年度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情况进行公开，年内共公开36个建设项目施工许可情况。依法及时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各项目依法公开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用于产权调换的房源等信息，及时向被征收人公开征收房屋调查结果、分户情况、测绘评估结果等信息23条。
（2）大力公开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等信息。
[bookmark: _GoBack]    老五街项目测绘、评估单位招标在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网及玉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发布公开。《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启动老五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通告》在老五街项目范围内粘贴公开，公开一次，共300余份。《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启动老五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补充通告（一）》在老五街项目范围内粘贴公开，公开一次，共200余份。老五街PPP项目包装公司招标在玉溪招标网上发布公开。
2017年上级下达我区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任务为653户，我区制定了653户指标分配方案，并将指标任务分解下达到7个乡（街道）办，各乡（街道）按照下达的目标任务，已分解到村小组，明确到户、到人，现各乡（街道）按照改造要求积极推进。我局于2017年10月13日将《红塔区2017年四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名册》公示7次，北城街道公示2次、高仓街道公示1次、大营街街道公示3次、春和街道公示8次、研和街道公示9次，小石桥乡公示3次，洛河乡公示5次
推进保障性住房分配和退出信息公开，全面公开分配政策、分配程序、分配房源、分配对象、分配过程、分配结果和退出情况等信息。2017年公开了25件，其中：限价商品房申请人审核公示22件，廉租住房申请人审核公示2件，火车站公共租赁住房户型图1件。
（三）深化政府财政资金信息公开。一是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塔区预算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玉红政发〔2013〕116号），我局将机关及五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红塔区房屋征收工作管理局、红塔区城建档案馆、红塔区保障性住房中心、红塔区房屋安全鉴定办、红塔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的2016年决算信息、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财政拨款经费统计表、2017年预算信息、2017年 “三公经费”预算统计表等信息在区住建局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公开。二是加强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对工程建设领域项目的招投标信息进行公开，全年共完成了95个项目的招投标公开工作，发布招标公告95个，中标公示95个，中标通知书95份。
（四）加强政务服务工作。我局共涉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许可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4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入驻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网上办事大厅办理。认真编撰了《施工许可证办事指南》、《施工许可证业务手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办事指南》、《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业务手册》、《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办事指南》、《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业务手册》，并将办事指南制作成小册子摆放在窗口，供群众取阅。同时，还在窗口摆放了一次性告知书，细化了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法定依据、实施对象、办理程序、申报材料、办理时限等内容，并公布咨询电话方便群众咨询，并将办事指南及其申请表和所需材料在政务网上大厅网站上予以了公开。
三、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
年内未发生行政复议、诉讼和举报投诉情况。
四、依申请公开信息收取的费用
2017年我局下属城建档案馆依申请档案查阅49人次，提供利用馆藏档案138卷次，先后复印档案资料等878张，未收取费用。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2017年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够丰富，不及时公开信息的情况偶有发生，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参与度不高。下一步，将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进。
（一）加强管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审核、发布、监督等工作，促进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二）多种形式，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住建局门户网站、公开公示栏等的作用，积极探索政务微博、短信信息公开渠道建设，加强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建设，积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向各下属单位延伸。
（三）加强业务培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业务学习和培训，通过积极参加各种培训会和交流会，提高业务人员的素质，打造工作作风实、业务能力强的信息公开人才队伍。
（四）加强督促检查。加强对局机关和下属事业单位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督查，对开展该项工作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时制定出整改措施，推进全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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